行政执法主体信息

	执法单位名称
	机构性质
	执法职责
	执法类别
	办公地址
	联系方式

	沈阳市医疗保障局
	法定行政机关
	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。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、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	行政检查

行政处罚

行政强制
	沈阳市和平区南宁南街11号

	22525166


